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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76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1 － 2020/5/22 2020/5/2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4月3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30,201,56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6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095,318.86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1 － 2020/5/22 2020/5/2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76�元，派发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

实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684元（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076元，扣税 0.0076元）。如 QFII�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颁发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本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684元（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6元， 扣税

0.0076元）。 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

[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

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76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917-3561512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月月

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月月薪债券

基金代码 00024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黎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凯杨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黎

任职日期 2020年5月13日

证券从业年限 5.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8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4-至今 博时基金/历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理、博时裕安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现任博时安怡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博时慧选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

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景发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聚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源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聚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利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达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博时裕丰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

淳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汇纯债3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兴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顺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博时富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2625

博时安怡6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8-04-09 -

003963

博时慧选纯债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08-09 -

003258

博时富祥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8-10-29 -

002447

博时裕安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9-01-16 2020-05-08

006929

博时富融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9-01-29 -

003023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9-02-25 -

006714

博时富源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04 -

002698

博时裕利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04 -

002929

博时聚盈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04 -

002930

博时聚润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04 -

002109

博时裕丰纯债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11 -

002206

博时裕康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11 -

002198

博时裕达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11 -

007517

博时富淳纯债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9-07-18 -

007659

博时富汇纯债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9-08-16 -

005820

博时富兴纯债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9-08-19 -

004307

博时富元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9-08-19 -

007996

博时富顺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9-10-31 -

008411

博时富信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0-03-05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凯杨

离任原因 岗位调动

离任日期 2020年5月13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固定收益总部公募

基金组负责人、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基金、

博时安康18个月定开债（LOF）、博时富益纯债

债券基金、博时聚瑞6个月定开债发起式基金、博

时富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添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信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裕弘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裕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弘纯债债券

基金代码 00256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黎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凯杨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黎

任职日期 2020年5月13日

证券从业年限 5.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8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4-至今 博时基金/历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理、博时裕安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现任博时安怡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博时慧选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

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景发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聚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源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聚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利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达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博时裕丰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

淳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汇纯债3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兴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顺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博时富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弘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2625

博时安怡6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8-04-09 -

003963

博时慧选纯债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08-09 -

003258

博时富祥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10-29 -

002447

博时裕安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1-16 2020-05-08

006929

博时富融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1-29 -

003023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2-25 -

006714

博时富源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04 -

002698

博时裕利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04 -

002929

博时聚盈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04 -

002930

博时聚润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04 -

002109

博时裕丰纯债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11 -

002206

博时裕康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11 -

002198

博时裕达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3-11 -

007517

博时富淳纯债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9-07-18 -

007659

博时富汇纯债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9-08-16 -

005820

博时富兴纯债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9-08-19 -

004307

博时富元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08-19 -

007996

博时富顺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10-31 -

008411

博时富信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03-05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凯杨

离任原因 岗位调动

离任日期 2020年5月13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固定收益总部公募

基金组负责人、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基金、

博时安康18个月定开债（LOF）、博时富益纯债

债券基金、博时聚瑞6个月定开债发起式基金、博

时富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添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信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裕泉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裕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泉纯债债券

基金代码 00257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思洁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凯杨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思洁

任职日期 2020年5月13日

证券从业年限 8.9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9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1-2014���中山证券/固定收益交易员

2014-至今 博时基金/历任交易员、高级交易员、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博

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

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坤纯

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博时裕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昂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博时富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凯杨

离任原因 岗位调动

离任日期 2020年5月13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固定收益总部公募

基金组负责人、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基金、

博时安康18个月定开债（LOF）、博时富益纯债

债券基金、博时聚瑞6个月定开债发起式基金、博

时富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添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信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富华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富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富华纯债债券

基金代码 0037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思洁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凯杨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思洁

任职日期 2020年5月13日

证券从业年限 8.9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9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1-2014���中山证券/固定收益交易员

2014-至今 博时基金/历任交易员、高级交易员、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博

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

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坤纯

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博时裕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昂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博时富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凯杨

离任原因 岗位调动

离任日期 2020年5月13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固定收益总部公募

基金组负责人、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基金、

博时安康18个月定开债（LOF）、博时富益纯债

债券基金、博时聚瑞6个月定开债发起式基金、博

时富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添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信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A

类基金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场内简称：弘盈A；交易代码：160520）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出现大幅度溢价，

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基金份额净值。 2020年5月14日，弘盈A二级市场收盘价为3.104元，相对于当日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超170%，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追高，可能遭受重大

损失。 特此提醒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注意投资风险。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弘盈A已开通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业务，投资者可自由将弘盈A场外份额转至场内。

如投资者将其持有的弘盈A场外份额转至场内，并在二级交易市场卖出，因场内份额的增多，弘盈A的

在场内的交易溢价可能出现大幅收窄，交易价格贴近基金份额净值的水平。 如有场内投资者在弘盈A

溢价时买入， 将可能承担由于交易价格贴近基金份额净值而带来的损失， 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此风

险。

2、 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当前封闭期为自2019年9月10日至2021年3月9日，本

基金将于2021年3月10日进入开放期。 开放期内，弘盈A的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该

类别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与弘盈A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无关。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属于中高预期风险、中高预期收益的基金品种。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

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3、弘盈A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其他风险影响，在当前溢价水平下买入，可能使投资人面临重大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

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860

证券简称：中公高科 公告编号：

2020-026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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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650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0 － 2020/5/21 2020/5/2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4月2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6,68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50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005,534.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0 － 2020/5/21 2020/5/2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首发限售股股东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潘玉利、赵怀志的现金红利

由公司自行派发。

（2）除上述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首发限售股股东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潘玉利、赵怀志的现金红利由公

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165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165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14855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855元；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现金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

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855元。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

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6505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10-82364131

特此公告。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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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4日（星期四）14:20。

（2）股东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4日9:30～11:30和13:00～

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南山宾馆会议中心多功能厅。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段向东先生因参加其他重要公务活动不能出席并主持会议。 经全体董事

共同推举，由公司董事杨秀亮先生主持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之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9人， 代表股份5,104,995,74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9.431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8人， 代表股份4,120,317,75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967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人，代表股份984,677,9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463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同时，公司聘请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见证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098,572,1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2％；反对5,712,2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9％； 弃权7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9％。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

意57,6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9770％；反对5,712,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8.9130％；弃权7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二）《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098,401,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8％；反对5,883,1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2％； 弃权7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9％。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7,49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103％；反对5,883,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1796％；弃权7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098,401,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8％；反对5,883,1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2％； 弃权7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9％。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7,49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103％；反对5,883,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1796％；弃权7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099,203,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5％；反对5,712,2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9％； 弃权8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8,2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622％；反对5,712,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9130％；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五）《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5,099,203,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5％；反对5,691,9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5％； 弃权100,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8,2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622％；反对5,691,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8813％；弃权10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6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六）《2019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098,401,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8％；反对5,883,1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2％； 弃权7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9％。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7,49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103％；反对5,883,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1796％；弃权7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七）《2020年度投资方案（草案）》

表决情况：同意5,099,203,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5％；反对5,712,2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9％； 弃权8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8,2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622％；反对5,712,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9130％；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八）《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95,581,9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56％；反对8,702,38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5％； 弃权711,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9％。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674,

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3113％；反对8,702,3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3.5787％；弃权71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九）《关于确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99,203,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5％；反对5,712,2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9％； 弃权8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8,2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622％；反对5,712,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9130％；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十）《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90,833,8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6％；反对14,081,88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58％； 弃权8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49,926,

7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9026％；反对14,081,8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1.9725％；弃权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十一）《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

表决情况：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谢俊勇先生获得同意表决权数为5,098,142,393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

份数为57,235,2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8%。

表决结果：谢俊勇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申长纯先生获得同意表决权数为5,098,362,414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

份数为57,455,26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1%。

表决结果：申长纯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周健 叶立森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证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四）法律意见书；

（五）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88396

证券简称：华润微 公告编号：

2020-019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运河西路288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特别表决权股东、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61,867,94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61,867,9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9.10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9.105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 召集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

《经第四次修订及重列的组织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以下简称“《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聘请了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陆曙光律师、刘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根据公司《章程》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因公司前任董事长李福利先生已于2020年4月21日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本

次会议由公司常务副董事长陈南翔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吴国屹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5名高管、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环球

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陆曙光律师、 刘蕾律师及公司保荐代表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魏先勇先

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1,855,844 99.9987 12,096 0.0013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1,855,844 99.9987 12,096 0.0013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1,855,235 99.9986 12,705 0.0014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1,855,844 99.9987 12,096 0.0013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1,855,844 99.9987 12,096 0.0013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1,855,844 99.9987 12,096 0.001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额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1,855,344 99.9986 12,596 0.0014 0 0.0000

8、

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1,855,844 99.9987 12,096 0.0013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组织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1,855,844 99.9987 12,096 0.0013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等三项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1,855,844 99.9987 12,096 0.0013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00、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陈小军先生为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59,071,179 99.7092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957,107,1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4,748,089 99.7331 12,705 0.266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6,632 34.2969 12,705 65.703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4,741,4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4,748,089 99.7331 12,705 0.2669 0 0.0000

6

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748,698 99.7459 12,096 0.2541 0 0.0000

7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超额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

4,748,198 99.7354 12,596 0.2646 0 0.0000

11.01

选举陈小军先生为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964,033 41.2543 0 0.0000 0 0.0000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9项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

2、第3项、第6项、第7项、第11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陆曙光、刘蕾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